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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8日，宾夕法尼亚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举
行了林徽因入学宾大百年暨建筑学学位追授庆典。1927
年，由于当时不允许女性学习建筑学专业的世俗偏见，在
宾大学习三年的林徽因未能获得学位。这一遗憾在林徽
因诞辰120周年之时，终于得到了弥补。建筑学是林徽因
的本业，但对读者而言，最为熟知和钦敬的却是她在文学
和艺术领域过人的才情。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以小说和诗歌见长。小说数量不

多，《九十九度中》是其中的代表。在她的诗歌创作中，流
传最广的是《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和《哭
三弟恒》。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是
林徽因最为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在她生前已引起广泛关
注。林徽因逝世后，挚友金岳霖为她撰写挽联：“一身诗意
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上联强调林徽因身上浓郁的诗
情诗性，下联则紧扣《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篇代表作。近
年来，由于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影响，一些读者或无心、
或有意地将这首诗与徐志摩相关联，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
误会。事实上，这首诗是林徽因写给爱子梁从诫的，表达

了爱子的出生带来的喜悦之情和一位母亲的美好希望。
诗人以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作为吟咏的对象，正如副标
题《一句爱的赞颂》所示，爱子的降生使诗人感受到人间挚
爱，如同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的四面风、春的光艳里的
交舞、早天里的云烟、闪动的星、洒在花前的细雨、鲜妍百
花的冠冕、夜夜的圆月、雪化后的鹅黄、初放的芽绿、水光
浮动里的柔嫩的白莲、一树一树的花开、梁间呢喃的燕，大
多是初生的自然物，这一系列的意象，一系列的比喻，都与
刚刚出生不久的梁从诫相契合。林徽因的性灵深处本就
充满诗情，爱子的降生则进一步触动了她的诗思，凝聚在
诗人笔端，化作最美的篇章。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音乐性和绘画感方面也取得了

突出的成就。音韵体现出轻盈跳跃的动感，似珠落玉盘，意
象焕发出鲜艳明丽的色彩，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极优美的
作品之一。这首诗也可以视为诗人的自道，是林徽因美好人
性的代表。金岳霖在挽联中强调这一点，可谓知人之语。
《哭三弟恒》则是林徽因最为哀痛的作品，1944作于四

川李庄——抗战期间作者的客居之地。林恒是林徽因同

父异母的弟弟，在兄弟姐妹中与林徽因感情最深。林恒最初
考入清华大学，随着日寇侵略的阴云逼近华北，林恒先是积极
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又毅然放弃清华学业，报考航空学
校，希望驾驶战机在空中保卫祖国。1940年，林恒以第二名
的成绩从航校毕业，但他的飞行生涯却很短暂。在1941年保
卫成都的一次空战中，林恒被一架日机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
仅23岁。梁思成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林徽因，直到三年后，
她才知道弟弟的死讯。沉浸在失去亲人悲痛中的林徽因，将
对林恒的伤悼与思念写入《哭三弟恒》这首诗中。事实上，这
首诗悼念的不只是林恒。全面抗战爆发后，林徽因一家离开
北平，辗转多地，最终在四川李庄落脚。在湘黔交界的晃县，
林徽因由感冒引发肺炎，高烧至40度。整个县城没有一所医
院，一家人也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在几近绝望的时候，梁思成
敲开了一家小客栈的房门，里面住着八位空军学院的年轻学
员。这群善良而热忱的年轻人及时伸出援手，救梁林一家于
危难。在此后的岁月中，八位空军学员与梁林一家人结下了
深厚的友情，甚至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林徽因都以家属的身
份参加。八位学员毕业后驾驶战斗机与日军殊死作战，后来
一一战死。他们的遗物先后寄到了位于李庄的林徽因家中，
每一次都让林徽因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哭三弟恒》既是
伤悼英年早逝的林恒，也是怀念那八位血洒蓝天的年轻飞行
员，更是写给所有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将士的一曲哀
歌。这是一首朴素的哀歌，摒弃了一切精湛的技巧和华美的
修辞，一任悲悼的情绪肆意流淌。《哭三弟恒》是林徽因全部诗
作中最为质朴哀婉的一篇，在悲戚的伤悼中，有着一个民族不
屈的灵魂和悲壮的情怀。
在林徽因的墓碑上，镌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六个字，代表

家人和亲友对她一生成就的评价和总结。建筑和建筑学是林
徽因一生的情之所至，其在专业以外的价值，是诗。在林徽因
的精神世界里，文学是诗，建筑是诗，而她的一生就是诗的本
事——一个传奇。

作为“70后”的我，有幸成长于武侠小说最流行的20世纪八九十
年代。因为时间太过久远，我已经想不起自己在大港油田上初中时
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的名字。但我却一直记得，自接触到这些小说
后，自己就像着了魔，如醉如痴。因为这些书迥异于我之前看过的任
何一本书，自己完全被其内容深深吸引，江湖、侠客、刀剑、恩怨、情
义、秘籍、誓言……那时，只要是武侠小说，我全找来看。金庸、梁羽
生、陈青云、卧龙生、云中岳、诸葛青云、萧逸、古龙、温瑞安，都是我搜
罗的目标。
因为武侠小说，我自初中起便成了一个“武侠迷”。“梁、金、古”是

我最为喜爱的作家，金庸先生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外加《越女剑》，我是部部不落；梁羽生先生的《云海玉弓缘》《白发魔
女传》《广陵剑》《七剑下天山》《武林天骄》《狂侠天骄魔女》《萍踪侠影
录》《风云雷电》《牧野流星》是我喜欢看的；古龙先生的《楚留香传奇》
《多情剑客无情剑》《陆小凤传奇》《武林外史》是我所推崇的，这些作
品对我影响至深：因为它们，我从少年时便开始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
的“梦”，一个多彩世界——“江湖”。

我所看的这些武侠小说大多是从同学
那里借来，那时大家都是穷学生，都互相
借来接去。因为太过于抢手，借书的人要
在“书主”限定的时间内快速看完；因为书
已经“破烂不堪”，为了继续流转，“书主”要
求借书人不得画线、不得批注，看后要“完
璧归赵”。时间紧、任务重，这就注定我借到书后便要废寝忘食地
读。为了跟时间赛跑，差不多要一目十行地看，利用一切有利时间努
力地翻，也就差“头悬梁、锥刺股”了。那种刻苦劲头，现在想想自己
都有些感动。偶尔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如果当年能将这种“读书精
神”放在课本的学习上，考入清华、北大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于当时的读书，我有两个熟悉的阅读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个，是上课低着脑袋在课桌下“偷偷摸摸”地翻看武侠小

说。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呢则悄悄在想杨过咋就少了一条胳膊呢？
胡斐那一刀到底砍没砍？楚留香那鼻子还真灵……
现在想来，这个看书的方法实在不值得提倡。现在做了父亲，女

儿上了初中，更加觉得自己这样做愧对认真讲课的老师和辛勤工作
的父母。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见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孩子心中魔力有
多大。不过那时还是知道为了保证在学校顺利读武侠书，自己要更
努力学习，不能让学习成绩出现问题，否则老师一定会多注意到你上
课的一举一动，她要找到问题所在。正所谓“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找到
关键的问题”！不被关注的最好利器，就是学习成绩尽可能好一些，
我想这也是读武侠书激励我的“歪道理”。
第二个，是晚上在自己床上的被窝里翻读。我一般不用这招，但

难免有例外，要么是故事太精彩，实在不想等太久；要么是“书主”催
得急，要赶紧还。为了抢出这段时间，自己偶尔在晚饭后写完作业不
久，便跟家长说自己有些困，想早点儿休息。看孩子这样说，家长一
般都会同意，他们会想孩子可能哪里有些小小的不舒服，或者是学习
太累了，只要作业写完了，他们一般是会同意的。得令后，我快速洗
漱，然后迅速关上灯，立刻钻进被窝。为了不被发现，自己悄悄拿出
早已准备好的手电筒，用下颌夹着手电筒，对准方向，照着被窝里自
己双手举着的书，开始一页一页津津有味地读起来。这个场景唯一
的问题就是被子里有点憋气，需要定时出来换气。但这也有个问题，
就是容易被充满爱心的母亲发现。因为母亲觉得儿子这么早就睡，
一定是哪里不舒服，总是不放心，便会偶尔进屋看看，看孩子有没有
踹被子，有没有冻着。我唯一一次滑铁卢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可
能是自己看得太投入，母亲进屋时，被子里的我完全没听见任何声
音。母亲进屋发现漆黑的屋子里似乎哪里有一点光，结果发现儿子
怎么老在床上的被窝里动来动去，一摸被子，发现她儿子完全捂在里
面。孩子是生病了？还是怎么了？母亲赶忙将手伸进被窝里摸索，
这一摸不要紧，把正在津津有味看书的我吓得不轻，母亲陡然发现有
问题，一场争夺战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结局很明显，我和那本武侠小
说在开灯后，被摆在了母亲面前。母亲一看我苦读的书气就不打一
处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书的名字，古龙先生的《多情剑客无情
剑》。从没读过武侠的母亲，立刻以为她的儿子在谈恋爱了，偷偷摸
摸地看这种书，这书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种行为那时是绝对不被
家长允许的。愤怒的母亲开始质问我：人不大，什么时候开始不学好
的？我当时被问得有些蒙，我就看了本武侠书，咋就是不学好了。见
我顶嘴，母亲气得就要把书撕掉，这篓子捅大了。我赶紧求饶：“妈，
千万别撕书，我明天还要还同学呢！撕坏了，我是要赔的。再说了，
这书没啥问题呀。”我也不服地问母亲，“我咋就不学好了？”母亲说，
你自己看看，什么“多情”“无情”，不是谈恋爱了，哪个学生看这个东
西？！我好说歹说，最后以明天到校就还给同学为保证，发誓以后再
也不看这类武侠小说为条件，勉勉强强平息了此次风波。
正是在初中时期的大量阅读，让我对武侠小说有了自己的理解，

金庸的小说最精彩，古龙的最奇绝，梁羽生的则透着淡淡的书卷之
气。在众多作家中，无疑金庸的作品最好看，他的作品大气磅礴，义
薄云天、从不“小我”，读后让人热血沸腾，让我总想跟书中主人公一
样仗剑走天下，去追逐大漠落日，去攀登雪域高原，去踏激流险滩，去
江湖圆一个武侠梦、英雄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心愿从那时便
深深地种下。

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与天津戏剧博物
馆文庙博物馆管理办公室联合主办的“艺
苑寻珍——天津《红楼梦》文化艺术展”，目
前正在天津鼓楼博物馆展出。其中主办方
特邀著名中国古典人物画家、《红楼梦学
刊》美术编辑谭凤嬛及其所绘《红楼梦》题
材作品参展，她笔下的大观园风情，以其构
思精巧、画风婉丽赢得观众青睐。
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是公认的中

国古代文学成就最高的长篇
小说，同时也被赞誉为中国
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部
经典作品流传二百余年，不仅
本身早已家喻户晓、享誉世
界，而且在戏曲、曲艺、音乐、
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及连
环画、年画、邮票、磁卡、火花、
烟标、年历卡、彩票等文化媒
介中，都有它的身影。几乎与
《红楼梦》各种文本的出版发
行同步，有关《红楼梦》的插图
及相关题材的美术作品也不
断面世，涌现出改琦、费丹旭、
孙温、陈少梅、王叔晖、程十
发、华三川、刘旦宅、戴敦邦等
诸多杰出的画家，为《红楼梦》
传播史和中国美术史书写了
精彩的篇章。年近花甲的当
代女画家谭凤嬛，从青年时代便自觉地学习
和继承《红楼梦》文艺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
精心创作了大量《红楼梦》及中国古典文学
题材的画幅，出版过多部画集和明信片，在
海内外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其代表作被多
家博物馆、美术馆珍藏。她在积极传播《红
楼梦》文化艺术的同时，也丰富和提升了自
己的绘画艺术。
笔者爱读《红楼梦》，也爱搜集《红楼

梦》图像，所以与谭凤嬛女士有着共同的
话题。我上高中时曾逐册购读上海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的80版16册一套的《红楼
梦》连环画，四十多年来，我搬了多次家，
扔了很多书，但这套“小人儿书”一直完好
地保存着。天津著名画家彭连熙先生的
《红楼梦》画作曾经多次由邮政部门发行
纪念封和明信片，每次他都签赠供我欣
赏。前几年，上海远东出版社编辑黄政一
先生寄赠他策划出版的一套三册《绣像里
的红楼梦》，使我得以赏读该书集结的近
两千幅自清代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的《红
楼梦》绣像资料，包括清刻本、石印本及其
他画作集，从一个重要角度了解了中国木
刻版画和美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在此次
“艺苑寻珍——天津《红楼梦》文化艺术
展”开幕活动中，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

长张庆善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赵建忠
先生还与我和谭凤嬛女士一起探讨了绘画作
品在《红楼梦》传播史上产生的特殊作用，认为
这些图像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不是单纯
研究文本就能探得的。谭凤嬛数十年悉心绘
画《红楼梦》，实际上也是以自己的画笔完成了
一套自成体系地对《红楼梦》的当代解读。
谭凤嬛具有深厚的红学基础和丰富的艺

术实践。她师从著名工笔画家晏少翔先生、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她为
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
梦》一书作插图，另为线装本作
墨线插图，并为《八家评批红楼
梦》《红楼十二钗评传》等红学著
作作插图。她出版的图书，可以
《〈红楼梦〉人物墨线图集》为代
表。此书根据《红楼梦》故事内
容，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到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共绘制了
31幅墨线图。此外，书中还印有
“金陵十二钗”人物画及《怡红夜
宴》长卷图。全书人物形象刻画
生动自然、端庄清秀而柔美，足
见作者绘画功力之精深。

长期致力于工笔画创作，
必须具备充分的耐力和韧性，
加之本职工作是做《红楼梦学
刊》的美术编辑，有多少双作者

和读者的眼睛盯着她，可想而知，谭凤嬛对自
己的《红楼梦》题材画作的要求是谨而又谨
的。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她精巧的构思、婉
丽的画风确是来之不易。
赏读谭凤嬛《红楼梦》人物画，不禁想起

亦擅中国古典人物绘画的前辈女画家王叔
晖。王叔晖继承中国画线描的优秀传统，并
吸收西画的透视解剖法，用笔精细，人物造型
准确，形态逼真，细节刻画细致入微，线条犀
利，设色考究，风格艳丽典雅。她所塑造的仕
女形象美而不媚，清秀生动，保持了唐宋以来
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后，
王叔晖开始创作《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正册》
人物组画，但仅画出了林黛玉、史湘云、王熙凤
等部分人物，她便带着夙愿未了的遗憾辞世
了。笔者感觉谭凤嬛的中国古典人物绘画有
对王叔晖艺术的学习与继承，在谭凤嬛所绘
《红楼梦》画作中，可以看到王叔晖所绘《西厢
记》《孔雀东南飞》《孟姜女》《木兰从军》《桑园
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牌》《杨门女将》
《红楼梦》等经典画作的优长。尽管两位女画
家的艺术理念和表现手法不尽相同，但她们
的共同之处在于以女性的审美方式把中国画
传统的美延续并发展到今天，而且从作品中
可以看出她们在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上受过严
格的训练，扎扎实实地下过一番真功夫。

我的少年追侠记
慕津锋

寇梦碧先生生于1917年，名家瑞，字
泰逢，号梦碧、梦碧老人，斋号亥灵胎馆、
六合小溷，天津人，曾任天津崇化学院讲
师、天津教育学院教授、天津市文史研究
馆特约馆员、天津老年诗词研究所所长、
天津诗词社首任社长、中国韵文学会首届
顾问、中华诗词学会首届顾问、梦碧词社
社长、梦碧后社社长。他毕生治词，有《夕
秀词》四卷、《六合小溷杂诗》一卷，主持津
门吟坛五十余年，赢得“正宗雅词在天津”
的广泛评价。先生与张伯驹（号丛碧）并
称“双碧”，与朱庸斋有“南朱北寇”之称。
徐悲鸿、张伯驹及叶嘉莹诸先生对他都给
予高度评价。陈机峰先生说他“倚声抵死

为生计，天水悠悠一碧存”。张牧石《夕秀
词跋》说：“其取径之高，用力之勤，纵观当
世津门词坛，舍先生其无二人。”
寇先生博学多才，经史道藏等无不涉

猎。诗宗黄山谷、陈散原，远师晚唐李义
山，诗作亦“颇见巧思”，令人“回肠荡气”。
他的词有沉郁的寄托，又着意新奇，绵密清
丽，意境深远，平生填词逾千首。1943年26
岁时，他在津倡立并主持梦碧词社，出版
《梦碧词刊》十期，提倡雅正词风，以南宋吴
梦窗、王碧山为宗，从此“梦碧”二字风行词
坛。梦碧词社坚持活动了五十余年，这在
文人结社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同时及
前后的诗词组织都不能与之相比。笔者与
寇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主要是和
先生谈梦碧词社和寇先生对诗词的认识。
对写诗填词，寇先生主张“情真、意

新、辞美、律严”。这是他积多年的实践，
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符合时代精神的
创作标准。先生认为：所谓“情真”是说作
品要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写景言情，写出
自己的真感情；“意新”是指思想内容新，
也就是要立意新，同时“面”也要新，要自
出新意，切忌浮泛。追求立意新颖，不落
俗套。陈言务去，是诗词家永久的课题。
出于性灵与学识新奇的意境乃为诗中上
乘。新者，初次出现，未有人道也。奇者，
不寻常、罕见、出人意料也。有新意象，不
奇自佳，寻常意象，写得奇亦佳。要有所
寄托，有寄托意蕴才能深厚而丰富。“辞
美”则是以巧妙的艺术构思、美妙的语言、

深远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求深婉才能
不浅薄而率直。追求新意境是一个永恒的
课题，而含蓄寄托是吟咏之道尤其是词的
根本家法。遣词造句追求用词的精美工致
和琢句的典雅。“律严”是讲究音韵格律，诗
词定要有音乐感。诗词是成形的，如果不
讲格律便和不成形的一样，所以格律音韵
不可不讲，更不可乱来。宋人吕大防论杜
诗，谓其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说得不
错，这是诗人成功之后的结论，如果谈到成
功之前的，则顺序恰恰相反，不严则不足以
为肆，不肆则不足以为锐。
关于真、新、美、严，寇先生在他的诗词

文章中说得尤为透彻。他说：“夫水楼赋
笔，几换斜阳。词固当因世而
异。”“苟无新意，何以作焉。”
（《夕秀词序》）他还说：“江山风
月，无代无之，诗人下笔，易蹈
陈言；若以今人之心体物，则山
川风月，自与古异。”“荒艳幽
怪，固有违诗教，然既非古人所
历之境，自非古人所为之诗，此
差堪自许者。”（《六合小溷杂
诗》序）他倡导雅正词风，摒弃
粗率词风。他说：作词要情真
意新，但绝不可忽视对形式的

刻意追求、词句的优美和格律的严谨。由
于六朝以后，人们鄙薄藻采之美，讥为卖弄
辞藻。殊不知“文”之初义，就是色彩和纹
理。无辞藻之华采，谈什么“文采风流”
呢？连老杜也说“清词丽句必为邻”，这其
实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不可或缺的审美组成
部分。准确而巧妙地用典，使其渊源有自，
不用典，怎么能达到典雅呢？雅是正和高
超之义，正宗而脱俗。可以把几个事物浓
缩成几个字，迂回曲折，回肠荡气，不可一
览无余。要达到立意新、巧用典，就得涉
猎广要多读书，多背诵，词牌调体烂熟于
胸。他曾在 1980 年孙正刚《词学新探·
跋》中言道：“古典文学工作者应多研究一
些最基本的、又难于理解的知识。”先生特
别强调“多读书”，对前来请教的学子说：
“要多读多背，背诵多了，口吻间就有了平
仄，作诗读诗，随意脱口吟出，自然能符合
格律。而且诗中的遣词、气味、神理也一并
吸取。背诵可以说是作诗的不二法门。”
1990年2月14日,寇梦碧先生溘然长

逝。先生于弥留之际作《赠用秀诗友》：“忘年
忻契合，唱和许相亲。著力兴文运，花开艺
苑春。”掩卷思故，感叹不已，特和原诗一首：
“画图持泪展，难唤梦时亲。未许宫商坠，悬
知又一春。”当年先生
那些构思精巧、句妍
韵美的诗文题咏无不
使人产生愉悦和回
味，也给津门的著名
景观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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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名家谈艺录（二十）

寇梦碧：

情真 意新 辞美 律严

章用秀

我家住在部队家属院，每
天上下班时段，一个个身着戎
装的飒爽身姿，总会吸引我艳
羡的目光。那身国防绿我虽然穿了整整30年，可依
然没穿够……平生最爱，还是这身绿军装！
我的军装情结，缘自孩提时代。军人，是令全

国人民尊敬的职业；国防绿，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
颜色。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时，我们班的男生，几乎
清一色是绿褂子。第一个拥有绿褂子的同学小虎，
穿的还是真正的军装。小虎比我大2岁，他那身军
装，是他在成都当师长的伯父给捎回来的。尽管是
最小号，可穿在“人高马大”的小虎身上，还是不合
身。即使这样，仍是让同学们羡慕不已。小虎穿上
军装之后，“绿军装”在学校很快“流行开来”，男同
学都以有件绿上衣为荣，连个别女同学都“不爱红
装爱武装”了。平时都是拾哥哥姐姐旧衣服穿的
我，也缠磨着母亲要“绿军装”。虽然家里条件有
限，母亲还是答应了我的苦求。她翻箱倒柜，拾掇
出早年我二伯从西安部队捎回来的旧衣服，终于找

到一件洗得掉了不少色、打着补丁的旧军装。母亲把
它拆开，翻个面，裁裁剪剪，千针百线，给我做了一件
绿褂子。由于是旧布，而且是拆成碎片重新缝制的，
所以成衣后有的地方不服帖，可我还是兴奋不已，穿
在身上美滋滋的……
我11岁那年，哥哥当兵到了部队，第三年回家探

亲，给我带回来一顶的确良军帽。这下我可有了显摆
的资本，一天到晚戴在头上，只有睡觉才舍得往下
摘。16岁那年，我升到高二，身高长到近1米7，终于有
了穿军装的“资本”。于是给哥哥写信，让他给我寄身
军装回来。过了大概半个来月，那天我放学回家，发
现躺柜上放着一个包裹，是哥哥邮来的。“莫不是哥给
我寄来了军装？”内心不由得一阵狂喜。打开一看，果
不其然！我高兴地抖开，立马穿到身上对着大镜子前
看后看、左看右看，激动得半宿合不上眼，也由此点燃
了我的军旅梦！
18岁，我如愿以偿光荣参军。换上崭新军装的那

一刻，我激动得心怦怦直跳。虽然军装上没有红领
章，但我还是抑制不住的喜欢，并把内心的全部情感
裹入其中。伴着乡亲们欢送的鼓点，我意气风发地踏
上了军营之旅，在塞外山城开启了直线加方块的生
活。这时我才发现：穿军装易，做军人难！用我们新
兵班班长的话说：“身上不掉几层皮，衣服不磨几个
洞，这军装穿在身上也没兵味儿！”我把班长的话牢记
在心，铆着一股劲儿，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
泪，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三个月的新兵
连训练结束后，我的第一身军服就磨破了袖口，膝和

肘部也磨得变了颜色。人变黑了，可心更红了。当缀
上鲜红的领章帽徽、面对着“八一”军旗庄严宣誓的时
候，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
玉门关”！那一刻，我才深深认识到：军装不只是一份
体面的穿戴，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时光匆匆。眨眼之间，军装伴我走过了最美好的

青春年华，伴我走过了30载军旅生涯；她陪我爬冰卧
雪，她陪我沙场点兵，她陪我挑灯夜读，她陪我风雨兼
程；她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成就了我无悔的人生。
如今，虽然离开了部队，可军装依然是我不变的情

怀。那些穿过的各式军装、用过的各样军品，我都完好地
珍藏着，过段时间就忍不住要翻出来看一看。衣柜中，始
终挂着那身肩章、臂章、领花、资历牌、姓名牌俱全、告别
军营时最后一刻穿在身上的礼服，每到“八一”建军节我
都要穿上在屋子里溜达几圈；平时也还是喜欢穿着“平
民化”的迷彩军服，觉得这样才符合自己的身份。虽然
告别了军营,但我骨子里流淌的，永远是军人的热血。
作为一名老兵，我一生最爱的，还是那身绿军装！

平生最爱绿军装

刘明礼


